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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本公司持续经营有积极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 4月 16日，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认真

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9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2019年度将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陈荣先生及控股股东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进行日常经营

性关联交易，2019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过 7000万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陈闪、刘堃华、王进回避表决。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事前告知公司独立董事，获得认可后提交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独立

董事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通过该关联交易，促进公司主营业务自行车类产品

的销售，增强公司主营业务能力，增加公司营业收入，为股东创造盈利，使公司获得更高的

利润，以达到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公司股东权益之目的，该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

均是公平有利的。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其决策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一

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标的物 关联人 2018 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8 实际交易

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自行车 

共佰克及其他关

联方 
7,000 757.75 

政府对共享单车市场实行总量控

制，共佰克降低采购导致预计交

易金额大幅减少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 上海共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共佰克”)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年 11月 8日设立，注册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路 832号 303室，法定代表人为陈荣，

主要股东为陈荣，持股比例为 69.60%，注册资本为 5747.1264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从

事智能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行车租赁，

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电子产品、自行车及零配件（电动自行车按本市产品目录

经营）的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共佰克未经审计

的总资产为 62,485,958.69 元，净资产为 19,746,782.13 元，营业收入为 12,678,698.01

元，净利润-50,891,961.81 元。 

2. 上海永友智行电动自行车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永友智行”）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18年 9 月 6日设立，注册地为上海市闵行区江汉路 223号 1层 C1022室，法

定代表人为朱玉东，主要股东为朱玉东，持股比例为 36.00%，注册资本为 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按本市产品目录经营）、交通器材的销售，自行车的生产（限

分支机构经营），品牌管理，品牌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永友智行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80,950,197.16元，净

资产为-16,459,284.51元，营业收入为 7,945,752.85 元，净利润-16,459,284.51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荣先生持有共佰克 69.6%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陈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荣之子，于永友智行创立伊始，认缴出资 500万元持有永友智

行 10%股权，并任总经理。虽然陈通于 2018年 11月 3日退出对永友智行的投资，并于 2019

年 1月 8日卸任经理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第三十九次）股东大会批准《关于预计 2018 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2018 年度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荣先生及控股股东上海中路（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进行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2018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

过 7000 万元。 

2017 年 11 月 9 日，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

意见（试行）》，对车行道路、停放区域等方面进行宏观管控，特别是对共享单车投放实行备

案许可的总量控制，共佰克受到共享自行车投放量限制，2018 年内共佰克实际订购智能共

享自行车 6000 辆，完成销售金额 757.75 万元；2018 年，公司共销售给永友智行电动自行车

8150 辆，合计销售额 1903.25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共佰克和永友智行主要向公司及子公司订购各种类自行车，每次订购前签订订货合同并

根据合同要求予以供货，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以遵循市场价格为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每次货物验收确认后，以现金结算。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共佰克、永

友智行及其

他关联方 

7,000 100 0.37 757.75 100 

政府对共享单车市场实行总

量控制，共佰克降低采购导致

预计交易金额大幅减少 

合计   7,000 100 0.37 757.75 100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的发生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

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该关联交易将促进公司主营业务自行车类产品的销售，增强公司主营业务能力，增

加公司营业收入，为股东创造盈利。 

 

五、报备文件 

1、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中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意见书； 

3、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九届十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